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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程序
事宜）規例》於6月9日刊憲
生效，相關的小組委員會會
議昨日完成條文審議。律政
司司長林定國表示，《程序
事宜規例》只有三條條文，
簡單直接，符合國安條例第
110條的授權範圍，並無改變
香港國安法及國安條例的現
有規定和適用範圍，沒有新
增任何權力、罪行或罰則。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重申，透
過行政長官證明書界定 「危
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相信
只是極少數的情況。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國安附例 立法會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
林定國重申：無改適用範圍或增加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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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部隊組織聯合巡邏 錘煉多方面作戰能力
【大公報訊】據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消息，6月

11日，駐香港部隊採取緊急拉動演練方式，出動
陸海空部隊部分兵力，組織聯合巡邏，重點錘煉部
隊應急反應、快速籌劃、緊急出動、聯合行動、特
情處置等方面作戰能力。

此次聯合巡邏涵蓋陸上高機動步兵、海上主戰
艦艇、空中直升機等多個兵種，按照實戰要求多課
目連貫組織實施，突出演練指揮所快速展開和籌劃
指揮、海空和陸空警戒巡邏、聯合反恐等實戰內
容，在高強度聯合行動和對抗演練中鞏固和提升駐
軍應急處突和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

聯合巡邏過程中，駐軍嚴格遵守香港道路、航
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規定，並事先通報了香港
特區政府有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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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巡邏包括陸空警戒巡邏、聯合反恐等實戰內容。▲今次聯合巡邏涵蓋海上主戰艦艇、空中直升機等多個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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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早就政府最新修訂國安附屬
法例召開特別會議，委員會同意就《維護國家安全
（程序事宜）規例》召開小組委員會，現場有15位議
員舉手加入委員會，並由選委界簡慧敏當選為委員會
主席。小組委員會其他成員包括管浩鳴、陳曉峰、陳
紹雄、蘇紹聰、陳曼琪、楊永杰、邵家輝、吳秋北、
吳永嘉、梁美芬、周浩鼎、陳克勤、陳家珮、霍啟剛。

小組委員會當天下午召開會議。律政司司長林定
國在會上指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闡明在香港國安法
和國安條例下，界定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機制，
細化相關程序事宜，為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帶來更
大確定性，條例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的
現行規定和適用範圍，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罰
則，但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媒體、境外勢力或潛逃分
子，對附屬法例作出危言聳聽的失實指控。

林定國引用海外和本港案例表示，無論是在香
港、英美或其他司法管轄區，涉及國安問題的判斷從
來都不屬於司法機關負責處理，而且基於國安事務本
質，行政機關遠比法院有能力作出合適判斷。行政長

官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第一責任人，掌握所有
相關資料，包括極為敏感不能公開的情報信息，所以
必須負責、而且最適合判斷某項犯罪行為是否涉及國
家安全，絕不存在干預司法程序的問題。

鄧炳強籲市民勿信謠言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留意到部分人士對相關

附屬法例出現誤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圖恫嚇市
民指相關規例會大大擴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範圍，
令一些原本性質輕微的罪行都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他強調這些說法是 「假的、誤導、騙人、嚇
人」 ，相關規例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的適
用規定，亦沒有訂立任何新的罪行、罰則或執法權
利，絕對不可能、亦不會將所謂性質輕微的罪行，無
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批評說這些話的人可能是
別有用心、心腸歹毒，想煽動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信
任和仇恨。鄧炳強呼籲大眾慎思明辨，認清別有用
心、想煽動對特區政府不信任和仇恨的人背後的詭
計，不要讓他們奸計得逞。

【大公報訊】記者王蕙如報道：為深化兩
岸暨港澳青年交流交融，進一步發揮香港 「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橋樑紐帶作用，
「同心築夢．青聚香江」 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
融合發展主題交流活動一連四日在港舉行，吸
引逾500名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匯聚香江。昨
日活動現場發布了由港澳台粵閩五地青年代表
共同發起的《香江倡議──港澳台粵閩青年攜
手推動兩岸融合發展》。

本次活動由香港福建同鄉會主辦、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協辦，旨在搭建兩岸暨港澳青年
常態化交流平台，內容涵蓋開幕式、主題論
壇、分組沙龍、實地參觀考察等環節。在昨日
上午舉行的開幕式上，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
建同鄉會會長黃毅輝致歡迎辭時表示，當下兩
岸經貿往來、民間交流持續深化，和平融合、
祖國完全統一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他續
指，香港福建同鄉會始終堅守愛國愛港、團結
鄉賢、聯結兩岸、服務青年的初心使命。他呼
籲在場青年把握時代機遇，積極融入大灣區與
國家發展大局，透過思想碰撞、資源合作深化
民族認同。

國家發展為青年提供舞台和機遇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兵

表示，深化兩岸和港澳青年交流，有利於實現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他指
出，深化全方位的青年交流，能夠進一步增進
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情感認同，
進一步凝聚 「兩岸一家親、港澳一家情」 的共

識，進一步匯聚起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磅礴
力量。

民青局副局長梁宏正表示，今年是 「十五
五」 規劃的開局之年，而特區政府將制定首份
香港五年規劃。民青局將以2022年發表的《青
年發展藍圖》為基礎，緊扣國家發展方向，善
用香港獨特優勢，致力培育愛國愛港、具備國
際視野和正向思維的新一代，鼓勵青年更加主
動、深入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台灣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名譽理事長王正
深入闡述了統一對台灣經濟社會的潛在紅利。
他指出，台灣在物理上是一個孤島，能源與資
源超過95%依賴海外進口。民進黨當局將稀缺
的電力、土地、資源與人才傾斜投入半導體高
科技產業，導致傳統產業面臨高成本與缺電風
險。王正強調，港澳回歸實踐表明，回歸並不
會讓自由港失去其優勢。台灣若能借鑒港澳經
驗，統一將為台灣帶來類似的經濟紅利──打

破孤島困局，獲得經濟重生。
在下午的主題論壇上，全國政協委員屈恩

表示，不少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及 「一國兩
制」 存在疑慮，而香港數十年的發展經歷給出
了明確答案。她強調， 「一國兩制」 並非改變
當地體制與民生，而是在維持原有社會、經
濟、法治模式的前提下，保障民眾各項合法權
益，統一不等於同化，融合亦不等於取代。
更重要的是，兩岸統一後，台灣可充分背靠
祖國龐大市場與完備產業優勢，打通經貿、科
技、文旅、青年發展等多領域合作通道，當地
特色產業與廣大青年也將迎來更遼闊的發展空
間。

智匯集團創始人及首席經濟學家、香港國
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夏春指出，隨着人工智能引
領全球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AI發展領先全
球，但亦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等挑戰。他呼籲年
輕人打破資訊繭房，親身感受產業變化。

現場多名青年接受《大公報》訪
問時表示，透過此次活動，對兩岸融
合前景有了更立體真切的認識。

台灣統一聯盟黨青年部長鄭欣元
坦言，香港與台灣同列昔日亞洲四小

龍，如今台灣經濟表現墊後。經過這次實地交
流體驗，他堅信台灣若未來重回祖國懷抱，同
樣能迎來繁榮發展的新局面。他亦提到，台灣
存在資訊封閉的情況，多數年輕人未能親身走
出去，無從客觀認識香港回歸後的真實發展狀
況，而這次親赴香港交流，也讓他收穫滿滿、
看清事實。

就讀上海交通大學的在陸台生陳同學表
示： 「過去的青年交流，常常止於 『兩岸一家
親』 的情感共鳴；而這一次，我們有了具體的
參照——港澳回歸近3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
回歸不是終點，而是整合與壯大的新起點。」
她認為，台灣不必全盤複製港澳發展模式，卻
可借鑑其核心經驗，在祖國扶持之下保有自身
獨有優勢，共享國家發展紅利。 「青年們坐在
一起，不再只是聽別人說 『台灣該怎麼走』 ，
而是一起思考——粵閩的產業、港澳的國際
化、台灣的創新力，如何擰成一股更強的力
量。」 另一名在陸台生、於北京服裝學院修讀
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的江同學是首次來港，因此
對12日的參觀考察行程滿懷期待。他表示，
本次交流活動豐富多元，邀得各行各業傑出前
輩齊聚分享交流，對在校學生而言是極為難得
的學習機會。

來自香港的龔小姐就希望能讓更多台灣青
年明白，唯有回到祖國的懷抱才能擁有更好的
發展，她又說早年不少同鄉前往台灣發展，因
此與台灣淵源很深： 「我們本就是一家人，盼
望能夠實現團圓。」 大公報記者 王蕙如

500港澳台粵閩青年聚首 共商推動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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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附例明確權責 築牢國安防線

▲立法會昨日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
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會議接受議員提問。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周禹含報道：
立法會相關的小組委員會會議昨日完成《維護
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條文審議，多名
法律界人士表示，支持香港特區以附屬法例形
式清楚訂明相關機制，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及立法程序。他們強調，在眾多奉行普
通法的國家和地區，涉及國家安全的判斷，向
來都是由政府而並非法院作出決定，這是成熟
法治體系中行之有效的普遍做法。附屬法例將
帶來多重正面影響，相信會從程序層面進一步
築牢國安防線，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守住法
治底線，以法治化方式長效守護香港安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陳
曉峰表示，在當前地緣政治環境日趨複雜的背
景下，支持香港特區以附屬法例形式清楚訂明
相關機制，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立
法程序。

普通法國家 多由行政機關斷定威脅
他介紹，在許多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例如

英國、美國、澳洲、新加坡等，哪些行為構成
了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都是由行政機關斷定，而
非由法官來裁決，這是成熟法治體系中行之有
效的普遍做法，香港亦應遵循這一原則。法官
固然在法律專業上學識淵博，但國家安全涉及
外交、情報、國防等高度專業且敏感的領域，
法官未必具備相關專識。

「更重要的是，一旦將國家安全事宜交由
法庭公開審理，等同於將國家機密、情報底
線，甚至對外國敵對勢力陰謀的掌握，置於公
開的法庭之上，他國便有機會從中竊取關鍵資
訊，直接危害國家的外交部署與國防安全。」

陳曉峰強調，今次擬訂立的附屬法例，並

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國安條例等現行任何規
定，而是以更清晰明確的形式將相關機制以附
屬法例訂明，目的是提升法律條文的可操作
性，確保整體法律框架維持穩定。這是完善，
而非改變。

對於外界關注的行政長官證明書制度，陳
曉峰表示，這其實並非新設機制，也沒有增加
任何新的行政權力。基本法第43條已清楚列
明，行政長官擁有雙重地位，既要代表特區政
府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同時亦代表中央向
香港行使部分權力。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的
權力，正源於這一憲制基礎，有其明確的法
律根據。今次附屬法例的作用，是將香港國
安法與國安條例下的相關制度看齊，堵塞執行
落差，確保兩套法律框架在執行層面保持一
致。此安排合情合理，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憲制
精神。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中國法律服務（香
港）有限公司研究部主任李銘銳表示，今次附
屬法例生效將有三重核心意義，第一，穩固法
治根基，釐清程序規則、明確權責邊界，維護
法治的統一性與權威性；第二，堅守憲制分
工，清晰界定行政長官證明書的法律地位與效
力，重申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各司其職的憲制
安排；第三，穩定社會預期，規例全程不增設
新罪行、新罰則與新權力，能夠消除市民疑
慮，讓公眾清晰知曉自身行為的法律邊界。

李銘銳指出，附屬法例將帶來多重正面影
響，包括提升執法司法效率、織密國安防護
網、強化法律可預期性，及完善香港國安法律
體系等，相信會從程序層面進一步築牢國安防
線，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守住法治底線，以
法治化方式長效守護香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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